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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土木工程類科

錄取人員集中實務訓練計畫 

民國 112年 11月 27日公訓字第 1120013530號函核定 

壹、依據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112 年 9 月 14 日

公訓字第 1122160317 號函。 

貳、目的 

為使 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以下稱本考

試)土木工程類科錄取人員於實務訓練期間充實專業法令知識與

實務執行能力，強化並提升渠等專業服務素質，俾利未來公務順

利執行，特訂定本計畫。 

參、訓練對象 

一、 本考試土木工程類科正額錄取，經分配現缺正額人員。依本考

試土木工程類科分發名額為 422人，以報到 360人估算，並包

含每班本會駐班 1人，後續視公告分配人數調整。 

二、 依各機關所在地之北、中、南所占比率，分別占比為 41%、27%

及 32%。 

肆、訓練實施原則 

依課程的性質及學習目標，以辦理實體課程為原則，輔以線上學

習課程，以恢弘訓練成效。 

伍、辦理機關 

一、主辦機關：由保訓會委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

程會）主辦。 

二、協辦機關：交通部公路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及內政部國土管

理署。 

三、協助授課機關：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經濟部水利署

及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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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訓練期程 

一、 配合 2梯次基礎訓練檔期：基礎訓練時間分別於 112年 11月

27 日至 112年 12 月 22 日及 112年 12 月 25 日至 113年 1 月

19日。 

二、 本訓練預計辦理 6 班，視各區公告分配人數實際狀況，調整

開班數量與各班人數，規劃時間如下： 

班次 訓練地點 訓練時間 

1 中區 113年 1月 8日~113年 1月 18日 

2 南區 113年 1月 15日~113年 1月 25日 

3 中區 113年 1月 22日~113年 2月 1日 

4 北區 113年 3月 4日~113年 3月 14日 

5 北區 113年 3月 5日~113年 3月 15日 

6 南區 113年 3月 11日~113年 3月 21日 

柒、課程內容及時數 

一、本訓練課程配合保訓會要求與基礎訓練及現職公務人員在職專

業訓練之功能內容加以區隔，以考試錄取人員初任職務應瞭解

之中央政策、基礎專業法令、知能為訓練重點，並視需要安排

實務案例分析及實作演練。 

二、集中實務訓練課程內容： 

(一)基礎訓練內容著重於各類科、政策面、整體面與通案性，

而本集中實務課程著重工程領域、執行面及實際案例。 

(二)以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規劃，課程簡報中呈現各課程業

務涉及之法規架構，課程涉及之法令、規定或規範等之標

註連結，並以案例進行分享，以圖、表、大標題呈現。 

三、課程內容包含由工程會、交通部公路局、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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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經濟部水利署、勞動部職業安

全衛生署，依初任公職人員需求共同規劃訂定之9個單元及職

場專業英語1小時，共計9天，並於課程結束後與受訓人員作訓

練回饋交流1小時之結訓座談，計60小時，課程內容規劃如下表。 

單元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大綱 課程重點與內容說明 
規劃授

課單位 

總論 
1.公共建設整體核心概

念 
1 

1、公共建設整體概念思考。 

2、各類公共工程整體概念思考應考量

之範疇。 

3、系統性思考之案例分享。 

包含推動公共建設應有之整體

概念，如都市計畫應結合考量交

通、排水、地質等面向，及應系

統性邏輯思考不同工程類別之

特性防範問題的發生。 

工程會 

 

2.工程人員/公務人員

應有的態度與思考

(工程倫理)  

1 

1、前言。 

2、工程倫理概述。 

3、衝突與抉擇。 

4、守則與解說。 

5、解決問題的方法。 

6、問題發生及處理手段。 

7、案例分享(包括性別平等)。 

說明工程倫理之重要性及工程

師之職責，由工程全生命週期角

度，介紹工程師應遵守之工程倫

理法則及行為；以及公務人員勇

於任事積極與負責之態度，及提

供解決問題之方法與手段，並納

入案例分享。 

工程會 

(技術處) 

整體

法令

概念 

1.政府採購全生命週期

概論 
1 

1、說明現階段政策方向。 

2、辦理採購之重點理念。 

3、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事項之

執行重點及注意事項。 

4、政府採購使用手冊重點內容。 

5、各階段案例。 

說明現階段政策方向、辦理採購

之重點理念、公共工程全生命週

期各階段事項之執行重點及注

意事項，包含公共建設計畫撰

擬、規劃設計、採購招標、決標、

履約、施工驗收作業及維護管理

等重點，並納入案例分享。 

工程會 

2.技師法及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管理條例介紹 
1 

1、技師法相關規定。 

2、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相關

規定。 

3、結語。 

執業技師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提供工程技術服務事項所應遵

守之規定，機關同仁應據以要

求。 

工程會 

(技術處) 

3.公共工程三級品質管

理制度及查核重點介

紹 

3 

1、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理念。 

2、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之相關法

規。 

3、查核缺失案例說明。 

4、結論。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施

工查核機制規定及執行重點與

注意事項。 

工程會 

(工管處) 

4.營造業法及其施行細

則 
1 

1、法令變革。 

2、營造業現況。 

3、營造業法(總則、分類與許可、承

攬契約、人員之設置、監督與管

營造業法及其施行細則重點內

容介紹，機關同仁應據以要求。 

內政部國

土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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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大綱 課程重點與內容說明 
規劃授

課單位 

理、公會、輔導與獎勵、罰則、附

則)及營造業法相關子法。 

計畫 

擬定 
1.計畫撰擬與經費編列 2 

1、法規說明。 

2、經費與工期編估(含公共藝術

經費)。 

3、結語。 

說明公共建設計畫審議相關

法令與計畫研擬之相關規定，

及經費與工期之估算方式。 

工程會 

(技術處) 

規劃

設計 

1.規劃設計重點與基本

設計執行應注意事項 
1 

1、法規說明。 

2、規劃設計重點與審議注意事項(含

自動化指引及淨零碳排)。 

3、結語。 

說明機關對於規劃設計成果必

須承接計畫內容，並與施工實務

連結之必要性，並介紹基本設計

之相關規定與執行應注意事項。 

工程會 

(技術處) 

2.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

及以公共工程推廣循

環經濟之作法 

1 

1、緣由。 

2、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

範。 

3、公共工程編碼系統。 

4、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 

5、公共工程經費電腦估價系統。 

6、再生粒料應用於公共工程之推動策

略。 

7、結語。 

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價格

資料庫之簡介，及公共工程運用

再生粒料之政策宣導。 

工程會 

(技術處) 

3.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

程執行作業應注意事

項 

1 

1、法規依據。 

2、復建經費之提報。 

3、復建經費之審議。 

4、復建經費之執行。 

5、結語。 

介紹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

作業應注意事項。 

工程會 

(技術處) 

4.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及

實務作業 
1 

1、推動歷程。 

2、理念落實。 

3、作業原則。 

4、實務案例。 

5、結語。 

說明辦理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及

實務案例。 

工程會 

(技術處) 

招標

決標 

1.工程招標文件重點 2 

1、工程之定義及招標方式。 

2、工程廠商資格及相關規定。 

3、工程技術規格及相關規定。 

4、工程之保證金。 

5、工程之統包。 

6、投標須知範本。 

7、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重點說明工程採購招標文件內

容、工程契約範本及與採購實務

應注意事項。 

工程會 

(企劃處) 

2.技術服務招標文件重

點 
2 

1、技術服務之定義。 

2、技術服務廠商及其服務業別之相關

規定。 

3、招標文件規定。 

重點說明技術服務採購招標文

件內容、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及採

購實務應注意事項。 

工程會 

(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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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大綱 課程重點與內容說明 
規劃授

課單位 

4、評選(審)。 

5、投標須知範本。 

6、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 

3.避免工程流標之注意

事項 
1 

1、工程流標原因與態樣。 

2、評選階段之注意事項。 

3、規劃設計階段之注意事項。 

4、工程招標階段(含預算、工期、契

約書圖訂定等之注意事項)。 

重點說明工程流標原因分析及

如何避免之相關注意事項及案

例。 

工程會 

(企劃處) 

履約

驗收 
 

1.公共工程進度管理 1 

1、依工程之生命週期，說明計畫研擬、

規劃設計時如何訂定合理工期。 

2、開工前應完成之前置作業內容。 

3、開工後如何要求施工廠商訂定進度

管理資料及監造單位、專案管理

單位及主辦機關落實審查、核定

及進度確保作業。 

公共工程履約進度管控重點及

執行實務重點介紹。 

工程會 

(工管處) 

2.工程雲端系統教育訓

練標案管理系統 
2 

1、說明標案管理的系統架構。 

2、標案管理系統的填報重點(基本

資料、進度、結案等)。 

3、實機操作 

說明工程標案管理系統之架

構、填報方式、注意事項及

統計分析功能等。 

工程會 

(資訊推動 

小組) 

3.材料施工、檢試驗及

品質管制程序及重點

注意事項 

2 

1、大宗材料混凝土、瀝青、鋼筋、土

壤基本要求簡介。 

2、材料抽驗程序說明、查核案例及

TAF 停權案例。 

材料檢試驗程序及重點注意事

項。 

交通部 

公路局 

4.避免變更設計及停工

終解約之注意事項 
1 

1、變更設計常見原因。 

2、減少變更設計實務作為。 

3、停工終解約常見原因。 

4、終止契約與解除契約差異。 

5、減少停工中解約發生的實務作為。 

變更設計及停工終解約原因分

析與處理實務等。 

工程會 

(工管處) 

5.正確辦理竣工驗收作

業注意事項 
1 

1、有契約變更事實者，確認已完成契

約變更程序。 

2、竣工意義及確認。 

3、驗收意義及重點(含部分驗收)。 

4、得減價收受之情形及其核准程序。 

重點說明工程竣工後之驗收作

業程序、不符之處置、減價收受、

逾期天數及實務應注意事項及

案例。 

工程會 

(企劃處) 

6.道路工程設計、施工

實務 
2 

1、公路法、交通部相關設計及施工規

範重點簡介。 

2、案例分享。 

說明道路工程設計、施工等階段

之履約實務，以及工程主辦機關

重點注意事項。 

交通部 

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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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大綱 課程重點與內容說明 
規劃授

課單位 

7.橋梁工程設計、施工

實務 
2 

1、橋梁設計及施工規範重點(含耐

震)。 

2、案例分享。 

說明橋梁工程設計、施工等階段

之履約實務，以及工程主辦機關

重點注意事項。 

交通部 

公路局 

8.隧道工程設計、施工

實務 
2 

1、隧道設計及施工規範重點說明。 

2、案例分享。 

說明隧道工程設計、施工等階段

之履約實務，以及工程主辦機關

重點注意事項。 

交通部 

公路局 

9.水利工程設計、施工實

務 
2 

1、水利法相關規定。 

2、水利工程設計及施工原則重點。 

3、水資源工程、防洪排水工程案例分

享。 

說明水利工程設計、施工等階段

之履約實務，以及工程主辦機關

重點注意事項。 

經濟部 

水利署 

10.水保工程設計、施工

實務 
2 

1、水保法設計及施工重點。 

2、水保工程案例分享。 

說明水保工程設計、施工等階段

之履約實務，以及工程主辦機關

重點注意事項。 

農業部農

村發展及

水土保持

署 

11.建築及水電工程設

計、施工實務 
2 

1、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計及施

工篇)重點。 

2、公有建築物案例分享(含建築物設

置無障礙空間)。 

說明建築及水電工程設計、施工

等階段之履約實務，以及工程主

辦機關重點注意事項。 

內政部國

土管理署 

12.污(雨)水/下水道工

程設計、施工(含高

程方向)實務 

2 

1、下水道設計及施工規範重點。 

2、雨污水下水道案例分享。 

說明污水工程設計、施工等階段

之履約實務，以及工程主辦機關

重點注意事項。 

內政部國

土管理署 

13.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案

例說明 
3 

職業安全衛生法重點說明及職業災害

案例探討。 

說明辦理公共工程之職業安全

衛生重點及注意事項，從職業災

害案例中探討如何預防職業災

害發生。 

勞動部職

業安全署 

維護

管理 

1.公共設施維護及有效

營運管理 
1 

1、維護管理現行制度及相關管理措

施。 

2、如何避免公共設施閒置。 

說明公共設施維護管理機制及

相關規定，與如何避免公共設施

閒置。 

工程會 

(工管處) 

爭議

處理 

1.政府採購爭議之處理

方式，及採購弊端案例

分享  

1 
1、政府採購爭議發生之原因。 

2、分享本會蒐集之採購弊端案例。 

說明履約爭議之處理方式，包含

申訴與調解之介紹、爭議發生之

原因、救濟途徑及處理程序與重

點；另分享本會蒐集製作之採購

弊端案例。 

工程會 

(申訴會) 

案例

分享 

1.如何做好公共工程之

品質 
2 

1、分享金質獎得獎工程之優良事蹟與履約成果案例。 

2、台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出版「施工缺失實例探討」適切之缺

失案例分享。  

工程會 

(工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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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大綱 課程重點與內容說明 
規劃授

課單位 

2.發生問題及解決問題

案例分享 
2 分享本會蒐集製作之發生問題案例及解決問題案例分享。 

工程會 

(技術處) 

3.如何做好公共工程之

職安衛 
2 分享金安獎得獎工程之安全衛生優良績效與作為案例。 

勞動部職

業安全署 

「全生命週期管控實

務」 

2 「全生命週期管控實務 (以金門大橋為例)」(規劃設計) 
交通部高

速公路局 

2 「全生命週期管控實務 (以金門大橋為例)」(施工實務) 
交通部高

速公路局 

2 「全生命週期管控實務 (以金門大橋為例)」(監測及維護) 
交通部高

速公路局 

職場專業英語 1 
以政府採購協定(GPA)基本應用英語為主，輔以工程往來書信作為案例

分享。 

工程會 

(技術處) 

測驗 1 - 
工程會 

(工管處) 

結訓座談及公職經驗分享 1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交通部公路局、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工程會 

(工管處) 

合計(小時) 60 
 

備註： 

1、教材簡報由工程會提供統一格式，另教材內容請各機關依工程

會研擬之課程大綱撰寫，各機關推派之講師亦需參與教材編撰

等事宜。 

2、各課程授課講師、教材簡報及考題需於 112年 11月 30日前送

工程會彙辦。 

捌、訓練地點 

由工程會行政委託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辦理，分北、中、

南 3個訓練地點如下： 

一、北部訓練地點：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地址：新北市

中和區中山路 3 段 79 號，電話 02-82212888，傳真 02-

22238205)。 

二、中部訓練地點：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中部訓練中心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 300 號，電話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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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9171，傳真 049-2339692)。 

三、南部訓練地點：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南部訓練中心

(地址：高雄市橋頭區里林東路公路巷 120號，電話 07-6117101，

傳真 07-6117106)。 

玖、訓練經費 

一、 本訓練所需經費循例由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負擔，並請受訓

人員於訓練當日攜帶現金至現場繳納，代訓機關將開立收據予

受訓人員帶回各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辦理核銷。 

二、 本訓練作業事項由工程會委託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

辦理，實際參訓人數 360人安排訓練班別(含駐班人員)，預估

所需總經費約新臺幣(以下同)3,790,040元，包含講座等人事

費用、膳宿及文具用品等業務費用、講座、行政人員及駐班人

員旅運費用。 

三、 受訓人員依需求辦理住宿，需住宿人員每人次訓練費用為

12,100元；不住宿人員每人次訓練費用為 9,400元。 

拾、實施期程及方式 

一、 調訓通知：本訓練由保訓會發函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調訓，

並將受訓人員名單提供工程會轉知代訓機關安排訓練課程。 

二、 膳宿安排：本訓練採密集訓練方式辦理，提供膳食，符合資格

者得申請住宿。 

三、 測驗考核：於課程最後 1天安排測驗，測驗結果由工程會送交

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作為實務訓練成績考核之參據。 

四、 意見調查：辦理訓後意見調查(如附件)，並於結訓後 1週內將

調查結果郵寄保訓會，以瞭解受訓人員反映意見。 

拾壹、其他 

本計畫由工程會函送保訓會核定後實施，並得依實際需要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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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完畢，請交予訓練機關(構)隨班工作人員，謝謝！ 

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土木工程類科

錄取人員集中實務訓練意見調查表 

親愛的受訓人員，您好！ 

依 112年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以下簡稱高普考）錄取人員訓練計畫規定，為增進
考試錄取人員所需工作知能，保訓會得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6條規定，於實
務訓練期間按錄取等級、類科，實施集中訓練，並由保訓會委託相關機關辦理。 

為瞭解您對於 112年高普考錄取人員集中實務訓練（以下稱本訓練）課程安排及實施情
形等意見，請撥冗逐題填答，本調查表採不具名方式，請安心填寫，填畢後轉交訓練機關(構)
回收。您的寶貴意見將作為本會規劃本訓練之重要參考，再次感謝您的協助及參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敬啟 

問卷部分 

 非
常
不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一、參加本訓練「前」，我瞭解考試類科的工作內容。 1 2 3 4 5 

二、參加本訓練「後」，我瞭解考試類科的工作內容。 1 2 3 4 5 
三、我認為本訓練有助於更有系統並全面地瞭解下列應備

之專業知能： 
     

（一）當前國家/專業領域重要政策措施 1 2 3 4 5 

（二）專業法令 1 2 3 4 5 

（三）實務運作 1 2 3 4 5 

四、我認為本訓練有助於更迅速、完整地掌握工作要領。 1 2 3 4 5 
五、整體而言，我認為本訓練確能有效提升工作上的相關

專業知能。 
1 2 3 4 5 

六、整體而言，我對本訓練感到滿意。 1 2 3 4 5 
七、其他建議事項： 

 
                                      

基本資料 

一、考試等級： 

1.□高考三級     2.□普通考試 

二、實務訓練機關（構）屬於： 

1.□中央機關     2.□地方機關（含直轄市、縣﹝市﹞） 

 

附件 


